國立臺東大學傑出校友聯誼會「東傑薪傳獎學金」綜合表現自評表
	序號
	優良事蹟分類
	自評(分項列舉)
	自評得分
	備註說明
	課外組覆核

	A1
	幹部經歷
	學生(議)會
	
	
	每學年擔任每社(會)長計10分，副社(會)長、班代計6分，副班代、其餘各類幹部計4分，任期僅一學期者擇半計分。
	

	A2
	
	社團或自治性團體
	
	
	
	

	A3
	
	班級
	
	
	
	

	B1
	熱心公益
	校外：實際從事社會服務工作
	
	
	擔任活動總召計2分，其餘人員計1分。
	

	B2
	
	校內：擔任各項活動之服務人員
	
	
	
	

	C
	競賽表現
	參與競賽榮獲佳績
	
	
	獎勵等級
	國際
	全國
	縣市
	校內
	

	
	
	
	
	
	配分
	20
	15
	10
	5
	

	D1
	進修研究
	參與校內、外研習(討)會
	
	
	D1：參與校內外研習(討)會每項計1分。D2：研習後獲得(能力)證書5分，考取國內證照10分、國際(外)證照15分。D3：發表研究論文或期刊論文，國內10分、國外20分，除第一作者與通訊作者外，其餘按作者比重順序/人數四捨五入計分。
	

	D2
	
	考取證照
	
	
	
	

	D3
	
	發表(投稿)研究論文或期刊等
	
	
	
	

	E
	其他優良事蹟
	特殊優良行為而堪為模範或多元參與各項事務。如：主動救護救難、 全國孝行、總統獎等。
	
	
	未表列於上述各項之優良事蹟
	

	總分
	
	
	

	說明：
1. 採計最近4學期在學期間各項優秀表現。
2. 分項列舉請標示擔任、參與活動、服務期間或競賽等之年度、屆次等相關時間(檢附之佐證資料請依項目編列)。
3. 各項目不得重複列計，各類別配分比重A(幹部經歷-含A1、A2、A3)20分，B(熱心公益-含B1、B2)25分，C(競賽表現)25分，D(進修研究-含D1、D2、D3)25分，E(其他優良事蹟)5分。
4. 其他優良事蹟：評審委員酌予給分或各項次每項1分(不採計任職工讀生、學業績優前三名等表現)。

	申請人：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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